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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成明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更正后）

一、情况概述

陕西成明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一李琦因与股东北京天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纠纷，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

执行和解协议，已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及限制消费人员名单。

公司今日收到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琦提供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裁定书》（2024）陕 01 执恢 25 号之三、四、五、六。

因李琦先生未全部履行（2020）陕民终 61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北京

天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一）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出具文号为（2024）

陕 01 执恢 25 号之三、四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

1、变价被执行人李琦（身份证号码：61010319621124****），证券账户号

码 015****589，所持证券简称成明节能，证券代码 430380，股份性质无限售流

通股，共 1887453 股以清偿债务。

2、冻结被执行人李琦（身份证号码：61010319621124****），所持证券简

称：成明节能，证券代码：430380，证券账户号码：015****589，股份性质：无

限售流通股，共 3410190 股，冻结股数以当天交易清算交收后的实际股数为准，

冻结期间产生的孳息一并冻结；

上述财产的冻结期限为三年。

（二）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5 月 11 日出具文号为（2024）陕

01 执恢 25 号之五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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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除本院（2019）陕 01 民初 832 号民事裁定书、（2019）陕 01 执保 101

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陕 01 执 2059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

知书对被执行人李琦所有的登记在绿地集团西安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西安市

高新区锦业 6号 2幢 12004 室【建筑面积：335.47 平方米，不动产权证号：

1050100024-12-0-2-12004～0】房产的查封；

2、将被执行人李琦所有的登记在绿地集团西安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西安

市高新区锦业 6号 2幢 12004 室【建筑面积：335.47 平方米，不动产权证号：

1050100024-12-0-2-12004～0】房产过户至买受人史晓军（身份证号码：

61212819800507****）名下，原房产证作废；

3、买受人史晓军（身份证号码：61212819800507****）可持本裁定书到登

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三）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5 月 11 日出具文号为（2024）

陕 01 执恢 25 号之六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

变价被执行人李琦（证券账户号码：015****589）所持证券简称：成明节能，

证券代码：430380，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共 3410190 股以清偿债务。

二、本次公告的执行裁定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执行裁定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李琦涉及的罚金及退赔纠

纷裁定，公司业务经营正常，执行裁定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执行裁定如果全部被限制权利的股份被行权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后期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补充说明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执行裁定的冻结股份已经进行冻结处理。

四、备查文件

（一）《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陕 01 执恢 25

号之三

（二）《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陕 01 执恢 25

号之四

（三）《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陕 01 执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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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之五

（四）《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陕 01 执恢 25

号之六

陕西成明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